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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名導演日前在演講中自爆自己仍有學貸未償清，且表示欠著也是一種風格，相關發言引起

各界非議。雖他每月定期還款，但他的研究所申貸資格卻引起質疑。因在就讀研究所前，

已經是知名作家，早已非社會認定的弱勢學生，卻仍貸得低利率的助學貸款，引發在場來

賓認為，助學貸款申貸資格有修正必要。 

二、政府為了促使經濟弱勢學生專心就學，而訂定了就學貸款政策，近幾年，經濟景氣不佳，

人民荷包縮水，使得就學貸款人數激增，就學貸款之良法美意，無疑提供了多數經濟困難

學生就學上不少之協助，使其免於輟學之苦，政府每年編列預算補助利息約三十億元。 

三、就學貸款依學者徐明珠分析，有以下特質，(一)就學貸款為就學協助；(二)就學貸款審查

條件較寬鬆；(三)利息償付具延遲性；(四)就學貸款具有公益性質。故助學貸款應有兩政

策意義，對於家境不好的學子，為一種社會福利制度；對於家境也許較好的學子而言，助

學貸款除了可以降低家庭生活負擔外，重要的是，亦可培養學生們為自己負責的生活態度

。再者，許多家庭雖年收入有一定水準，但卻需同時負擔多名子女的教育經費，若無助學

貸款政策，勢必對其造成沉重負擔。因此，助學貸款絕非一般銀行的金融商品，而這也是

政府必須編列預算補貼的原因。而助學貸款的利率是政府與銀行協商之後的結果，無論是

否屬於家境清寒，無論政府都有對就學貸款編列預算補助，整體社會對該政策較之其他金

融商品確實付出較多的成本。因而積欠助學貸款不還絕非一種風格，而是濫用這個制度，

並對需要社會資源的其他弱勢族群造成不公平的剝奪。 

四、政府應體認就學貸款制度之設立目的，乃在於提供減低清寒學子家庭負擔；減緩所得雖有

一定水準，但同時有諸多就學子女家庭壓力；以及藉由貸款之清償，培養學生為自己負責

等正面政策意義，從而對於申請人若無法藉該制度達成上述目的，便無核貸之合理性，准

許其貸款，更會造成社會整體資源之排擠效應。行政機關應就就學貸款制度、申請人資格

等妥善檢討。 

（四十一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政府職災勞工保護財源規劃暨職災鑑

定及專業人力實務問題特表芻議。本席肯定勞委會這些年來

為勞工朋友所作的努力，但憑心而論在對勞工的保護及權益

維護上仍有不足，就拿我們常看到的中、小型相關工作環境

大部分都是因陋就簡，勞工朋友的工作環境往往是危機四伏

！在維護工作環境的安全上，政府有什麼具體的作法？在預

防職災上有什麼新的思維？目前「職災保護專款」約 125 億

元，一旦職災津貼數額調高 17%後，在已加保勞工有領取津

貼 5 年的上限下，預估「職災保護專款」每年將增加支出

3,100 萬元。請問政府在資金的籌措上是否已經做好準備？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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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朋友當不幸需要該等專款協助時，相關宣導是否已讓基層

勞工都瞭解到應有的權益？台灣並無專門培育「職業病醫師

」的教學機構，目前職業病醫師執照是由「職業病醫學會」

與「環境醫學會」核發，其核發標準僅以修業學分與聽講時

數來評量，領有證照的職業病醫師本身未必具有臨床經驗。

針對這樣的問題，在實務的爭議上應如何解決？當職災發生

後大部分勞工並不真正清楚自己（或家屬）應有權益和保障

！勞委會有些什麼主動且具體的作為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勞工職災受害最顯著的案例，當屬 1988 年爆發的前 RCA 員工逾千人集體罹癌案，但

很遺憾的是；勞委會最終仍以勞委會工衛所針對 RCA 員工所做的三期流行病學調查報告為

認定，並未支持勞工集體罹癌與工作環境中所使用的有機溶劑—三氯乙烯呈高度的直接因

果相關，本案肇致相關罹病工人的後續生活失去最起碼的保障。反觀韓國在 1987 年處理日

資源進化纖廠工人罹患二硫化碳慢性中毒的職業病案例來看；法院在欠缺流行病學的直接

因果關係證明下，仍判定工人的職災補償，並在官方主導配合醫學界成立基金會，長期的

追蹤調查，一有新的罹病患者，就可以向基金會申請補償。同樣是處理須長期追蹤的「可

能職災傷害」，兩相比較下究竟誰是以「勞工」為主要思考方向，立見真章！ 

二、目前支應職災各項津貼的「職災保護專款」約 125 億元，一旦職災津貼數額調高 17%後，

在已加保勞工有領取津貼 5 年的上限下，預估「職災保護專款」每年將增加支出 3,100 萬元

。請問政府；在資金的籌措上是否已經做好準備？勞工朋友當不幸需要該等專款協助時，

相關宣導是否已讓基層勞工都瞭解到自己應有的權益？ 

三、有一類潛伏期較長的職業疾病，因為不必然都會在工作現場立即發病，且由於人體罹病的

因素往往相當複雜，以致在醫師認定及勞委會鑑定勞工身體疾病，是否為職業病的過程中

，醫療專業可信度與行政裁量公正性的問題經常都會引發不同爭議，進而造成罹病勞工多

項法律權益受到延遲與損害。台灣目前並無專門培育職業病醫師的教學機構，所謂的職業

病醫師執照其實是由「職業病醫學會」與「環境醫學會」兩個單位來核發，而其核發標準

僅以修業學分與聽講時數來評量，因此領有證照的職業病醫師本身未必具有臨床經驗。針

對這樣的問題，在實務的爭議上應如何解決？ 

四、勞工是社會根基最重要的支柱，再高的華廈再好的設計仍得仰賴勞工朋友一磚一瓦砌堆而

成。4 月 28 日是「國際工殤日」，這樣的紀念日是許多不幸案件所衍生出來的。政府對於

降低勞工朋友，在職場上的傷害有什麼主動的作法？現在所看到的多是在事發之後的亡羊

補牢鮮少看到主動的稽核。當勞工個人職災發生後，勞委會有些什麼主動且具體的作為？

因為大部分勞工並不真正那麼清楚自己（或家屬）的應有權益和保障！ 


